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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設置要點 

 
             93年 02月 17日 92學年度第 10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96年 05月 06日 96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07月 15日 97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02月 23日 104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07月 11日 106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10月 4日 111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3月 7日 111 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公開、公平、公正審議職員之遴用、陞遷、考績及 

    獎懲，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人員考績法及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等 

    相關規定，設本校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除人事主管人員為當然委員外，另置指定委員六人、票選委員四

人。指定委員產生方式由校長就本校副校長、對本校受考之專任職員具監督管理權之一級

單位主管中指定之，並指定其中一人為主席，主持會議;另為符合委員會任一性別比例之

規定，得指定編制內具受考資格之專任職員擔任之。票選委員由本校編制內具受考資格之

專任職員票選產生之，得以分組、間接或通訊方式進行，侯選人應經本職一級單位推薦，

每單位僅得推薦一人。委員任期自學年度開始至結束止一學年，期滿得連任。 

前項主席因故未能出席會議者，得由主席就委員中指定一人代理會議主席。 
本委員會組成時，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但受考人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

之一，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以委員總人數乘以該性別受考人占機關受考人比例計算，計算結

果均予以進整，該性別受考人人數在二十人以上者，至少二人。 

三、本委員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本校職員之遴用事項。 

（二）本校職員之陞遷事項。 

（三）本校職員年終考績、另予考績、專案考績及平時考核、獎懲之初核或核議事項。 

（四）其他法規明定應核議事項。 

（五）校長交議事項。 

四、本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

均未達半數時，主席可加入任一方以達半數同意。 

前項會議委員應親自出席，並公正評審，應行迴避者，於決議時不計入該案件之出席人數。 

五、本委員會開會時如有需要，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六、本委員會委員、與會人員及其他相關工作人員對考績評擬、初核、覆核及核定等考績過程

應嚴守秘密，並不得遺漏舛錯，對考績結果在核定前亦應嚴守秘密，不得洩漏；本委員會

開會時，除工作人員外，委員及與會人員均不得錄音、錄影。 

七、本委員會開會時，委員、與會人員及其他相關工作人員，對涉及本身之事項，應自行迴避；

對非涉及本身之事項，依其他法律規定應迴避者，從其規定。 

    前項人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者，得由與會其餘人員申請其迴避，或由主席依職

權命其迴避。 

八、本委員會委員、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違反第六點、第七點第 1項規定者，按情節

輕重予以懲處。 

九、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應作成紀錄，陳報校長作為裁決之參考。 

十、本委員會審議事項之幕僚作業由本校人事室辦理之。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